
法規名稱：臺北市外國僑民學校設置補充規定

修正日期：民國 88 年 08 月 1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8年 8月 13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88）北市教三字第 8825242100號函訂

定發布全文 9點；並自中華民國 88年 8月 13日起施行

一、本補充規定依外國僑民學校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設置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二、外國人申請設立外國僑民學校，除依設置辦法檢附相關資料，另須檢附建物使用執照；

    外國僑民學校遷移校址或校址擴增時，應檢附上開資料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

    教育局）核備，未經核淮擅自遷移校址或擴增校址，由教育局予以書面糾正，逾期不為

    適當改善者，類推適用設置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撤銷立案。

    外國人申請設立外國僑民學校，學生人數在一百八十人以上，或校地面積二千七百平方

    公尺以上者比照教育設施（小學）辦理建物使用執照變更；學生人數在一百八十人以下

    ，且校地面積二千七百平方公尺以下者比照一般服務業之技藝補習班或文理補習班，辦

    理建物使用執照變更，作為教室或教學使用，若將來補習班設立相關規定檢討放寬或調

    整時，亦比照辦理。其建物公共安全仍依相關建築及消防法令辦理，以維護公共安全。

三、外國僑民學校設校使用之土地，得自有或承租，如為承租之土地，應檢附所有人同意三

    年以上之法院公證契約。

四、外國僑民學校為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之認識，得設置中文、史地等科目，並與本市各級

    學校加強交流及互訪活動，增進國際情誼，教育局並得視其學校規模大小酌予補助實施

    中文、史地教學，其支用範圍如下：

    （一）購置中文、史地等教學用書及媒體。

    （二）實施中文、史地教學教師授課鐘點費。

    （三）辦理有關中文、史地之教師進修研習活動。

五、外國僑民學校應設董事會，如辦理財團法人登記，其董事會應符合教育部主管教育事務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等相關規定。

六、外國僑民學校每學年開學後一個月內應將學校基本資料調查表、教職員名冊、學生名冊

    及學生資料統計表送教育局備查。



七、外國僑民學校購置校車或汰換校車應檢附該車輛出廠證明，報教育局同意後逕向監理處

    所辦理，其校車顏色及標誌比照教育部規定辦理。

八、為協助外國僑民學校校務發展，教育局得每年定期邀集學校代表舉行座談，或邀請參加

    本市各級學校校長座談會，並就國際間教育趨勢與潮流交換意見。

九、本補充規定自函頒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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